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作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

审阅相关议案和资料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提升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完善

了公司污水处理业务布局，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

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对子公司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新增相关事项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公司及子公司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利用上市公

司内部的优质信用帮助子公司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十分必要。公司在 2020 年度为

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担保发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情形，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提交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若在有效期内后续再发生上述规定情形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可极大地简化决策程序，提高担保业务办理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信和经营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独立董事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签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此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独立董事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签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此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独立董事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签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此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独立董事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签名：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